嘉義市114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CC-LEAP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 
(三)為提升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精進計畫－第2期計畫（113-114學年度）實施辦理。
(四)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4年2月5日臺藝大文院字第1141000368號函辦理。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藝術領域長久以來受限於教育環境的主客觀因素，以及領域內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等三類課程，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未具備藝術領域專業師資授課之困境仍然存在。為提升藝術領域教學品質的優質化，強化各直轄市、縣市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的精進，以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成就每個孩子」都能具有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現代國民。
 參照本計畫所建構之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之課程模組增能課程，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增能及回流研習，持續支持以落實計畫之目標。
三、目的
(一)落實專業對話；透過活動課程交流，聚焦教學面向，精進教學品質。 
(二)增能精進教學專業，並兼顧教師自主、合作學習與跨領域，提升教師藝術教學知能。 
(三)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以增強授課教師之教學效能。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委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四）協辦單位：嘉義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實施時間：114年7月4日(星期五)上午9：00-12：30
（二）實施地點：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大同樓五樓會議室。
（三）研習時數：全程參與給予3小時研習時數。
（四）辦理期程：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各縣市各辦理2梯次，一學年一梯次。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對象：1.嘉義市教授國民小學藝術領域課程，且未具藝術領域相關專長教師。2.參加113學年度教案甄集之教師。3.藝術課程代理代課教師。
(二)人數：限20人 
[bookmark: _GoBack]七、研習內容
114/7月4日(五)共一場次
	時　　間
（歷時h/min）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8:30～8:50
	報到
	輔導團隊
	

	8:50～9:00
	開幕致詞
	課程督學／楊宗明召集人
	

	9:00～9:50
（50mins）
	國小階段藝術素養導向的課程元素、課堂實踐
	主講人：李明賜（雲林縣輔導員、雲林縣旭光國民小學主任）
助教：徐于婷(嘉義市藝術領域輔導員)
	外聘1H

	9:50～10:00
	休息
	輔導團隊
	

	10:00～11:30
（90mins）
	國小階段藝術素養導向的程設計之分組與實作
	主講人：李明賜（雲林縣輔導員、雲林縣二崙鄉旭光國民小學主任）
助教：高玉娟(嘉義市藝術領域副召集人)
	外聘2H

	11:30～11:40
	休息
	輔導團隊
	

	11:40～12:30
（50mins）
	國小階段藝術素養導向
綜合座談
	課程督學／楊宗明召集人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
（一）經費來源：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提升國民中小學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精進計畫－第2期計畫（113-114學年度）、「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4年2月5日臺藝大文院字第1141000368號函辦理」及「協作縣市辦理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計畫辦理。
（二）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1
	鐘點費
	2,000
	3
	節
	6,000
	外聘講師2,000元/節。
每場次1H+2H *1場次

	
	
	1,000
	3
	節
	3,000
	外聘助理講師1,000元/節
每場次1H+2H *1場次。

	2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190 
	1 
	式 
	190
	講師：2,000元*3節/人/梯次 
助理講師：1,000元*3節/人/梯次（健保保險補充費以講師鐘點費、助理講師鐘點費所得總額*2.11%計算） 

	3
	膳費
	120
	20
	人份
	2,400
	1.（學員20人+講師.工作人員5人）*1場次
2.每餐單價上限120元。

	4
	場地佈置費
	3,000
	1
	場
	3,000
	海報、布條、展示板……等

	5
	雜支
	410
	1
	式
	41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5,000
	各縣市經費上限15000元/梯次，項目間可視情況調整流用。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0
	

	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
	0
	

	合計
	15,000
	



九、核結方式： 
(一)講師鐘點費與助理講師鐘點費核銷需檢附領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清晰存摺封面檔案。 
(二)場地使用費核銷請檢附學校統一收據，撥款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統一編號：95927022。 
(三)其餘款項由縣市先行代墊後，檢附完整統一發票或收據，寄交予本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專案助理。 
(四)本案核銷期程，請於各梯次活動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上述資料及收支結算表寄於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李其昌教授（尹良豪助理）收。 
十、 預期目標： 
（一）113學年度，直轄市至少30位教師參與；非直轄市應至少20位教師參與。 
（二）114學年度，直轄市至少30位教師參與；非直轄市應至少20位教師參與。
